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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2003年4-5月间，首都10多家主流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、以醒目标题报道了10位著名逻辑学家和语言学
家发出的强烈呼吁：社会生活中逻辑混乱和语言失范现象令人担忧。
《人民日报》（记者苏显龙）在要闻版报道说，专家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当前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不重
视逻辑、不能正确使用祖国语言的现象，并就如何提高人们的逻辑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，提出了富有
建设性的意见。
《人民日报》（海外版）（记者刘国昌）教科文卫版头条的大字标题是：《逻辑混乱、语言失范现象
亟待改变》。
文章说，专家们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存在的逻辑混乱、语言失范现象表示担忧，强烈呼吁进一步净化
逻辑语言环境，提高人们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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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逻辑学是一门工具性学科，其思维研究的基本性质，决定了它对所有人文与自然科学的介入与渗透，
所有的学科，都体现出逻辑应用的痕迹。
作为法学学科范畴的司法理论与实践，更是体现了逻辑的工具应用性特征。
本书着重阐述立法与司法的逻辑基本准则和基本方法，以揭示逻辑在立法与司法领域里应有的地位与
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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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王洪  1960年生，湖南人，1988年7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。
现为中国政法大学逻辑学研究所教授、所长、硕士生导师组组长、北京市逻辑学会副会长、中国逻辑
学会法律逻辑研究会会长（法律逻辑专业委员会主任）。
主要从事法律逻辑与现代逻辑的教学研究工作。
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律分析与法律批判理论、法律推理与法律论证理论等。
参与主持司法部部级重点科研项目《法律逻辑系统》研究，参加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《逻辑与知识创
新》研究，参加了司法部科研项目《法学方法论的问题研究》等。
出版了《司法判决与法律推理》等学术专著。
主持编写了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法学教材《法律逻辑学》。
在《哲学研究》（逻辑学专刊）、《哲学动态》（逻辑学专刊）、《比较法研究》、《法哲学与法社
会学论丛》、《政法论坛》（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）等杂志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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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指出：我国刑法第236条第2款规定：“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，以强
奸论，从重处罚。
”此前，只要行为人和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，就一律以强奸罪从重处罚。
这一规定体现了对这类主观性强、社会影响恶劣的犯罪行为给予从重处罚的原则，但是，刑法的这一
规定缺乏“是否明知不满十四周岁”的主观要件，这种“客观归罪”的做法，不符合刑法刑罚适用主
客观相一致的原则。
新的司法解释体现了刑罚适用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，同时还体现了“区别对待”的刑事政策，这个批
复能够使刑法的相关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得到更加准确、有力的贯彻执行。
该负责人同时强调：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“确实不知”，对于批复中的“明知”，应解释为“知道或
应当知道”②。
苏力教授对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批复提出了尖锐的批评。
他首先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批复与我国刑法第236条第2款规定是相抵牾、相冲突的③：在我国刑
法第236条第2款规定中，“奸淫”无论是从上下文、从明示排斥默示的解释原则以及相关的法学著作
的通常解释来看，其意思都是排除了“强迫”或“违背妇女意志”这一构成强奸罪的必要条件。
“以强奸论”更明确了这一点，换言之，“以⋯⋯论”这种说法说的就是按照强奸论罪和处罚，尽管
它本身未必是本来意义上的强奸，用学术的话来说，这是一种“法定强奸”。
但最高人民法院批复中的解释，设定了“是否明知不满十四周岁”的主观要件，其一把严格责任的法
定强奸擅自改变为某种程度的过错责任；其二是把“自愿”这一同法定年龄相联系的立法推定擅自改
变为一个司法上的事实判断；其三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中还留下了一个伏笔——“未造成严重后果，
情节显著轻微的”，这也是有问题的。
因为，在这方面是否有严重后果不是法官确定的责任，这一后果已经为立法者在立法时作为一个立法
事实确定下来了，而且立法机关这个判断也是有一定根据的，至少有国内外部分研究表明，同幼女发
生性关系，哪怕是自愿的，也可能产生长远的心理和生理影响。
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批复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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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记

卡多佐大法官曾经感叹道：“在一个薄情寡义的世界里，理论家们真是举步维艰。
尽管他们倾毕生之力探索现实，没有他照亮前路，它们将永远隐藏于不为人知的地方；人们却总是认
为，他对现实生活漠不关心。
人们总是将他与那些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人，比如田地里耕耘的农民、起楼盖房的建筑工、大海里航
行的船员和生意场上的商人相比较，这往往使他处于不利的位置。
但是在沉思默想之时，他能聊以自慰的是，如果没有他的思想提供指点和启发，这些他所挚爱的、从
事体力劳动的弟兄们，可能会白忙一场。
”逻辑学家们的命运大抵也是如此。
在一般人的心目中。
逻辑似乎玄而又玄，“甚察而不惠，辩而无用，多事而寡功，不可以为治纲纪”，但是我想说，逻辑
其实并不高在云端，而是亲切可人，还是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它是“一种能够洞察人类全部感情而又不受任何感情所支配的最高的智慧，它与我们人性没有任何关
系但又能认识人性的深处，它自身的幸福虽与我们无关，然而它又很愿意关怀我们的幸福。
”上下两千余年，逻辑的声音延绵不绝，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恐怕就是：这严峻冷酷的逻辑背后蕴含着
无比单纯而又强烈的人文关怀，这严密犀利的逻辑深处孕育着崇高的思想自由和巨大的理性力量。
这就是逻辑的世界，这就是逻辑的魅力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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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体关注与评论

基础学科包括数学、逻辑学、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、地理科学和空间科学、物理学、化学、生命科学
。
　　—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（1974）逻辑是一门独立的学问，大家都要学一点。
——政治家　  毛泽东逻辑对生活、认识和哲学都是必不可少的。
——逻辑学家　  金岳霖要把我们的思想正确地表达出来，第一件事情是要讲逻辑。
——语言学家  吕叔湘朱德熙一个人的思维假使没有逻辑性就容易产生混乱。
⋯⋯假如没有逻辑发展的完整性和首尾一贯性就构不成体系。
即使有个体系，也是一个坏的体系。
——文化学家王元化逻辑思维与人类为伴，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
　　——“逻辑时空丛书”主编　刘培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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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逻辑的训诫:立法与司法的准则》为逻辑时空丛书之一，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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